
—  1 — 
 
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
 

沙府办发〔2020〕16 号 

 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做好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 

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管委会，各人民

团体，区属国有重点企业，有关单位： 

    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于 2020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。为确保《条例》全面落实，按照市政府办公厅《关

于做好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〉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

〔2020〕11 号）精神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沙坪坝区做好《条

例》贯彻实施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《条例》的重要意义 

     《条例》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，是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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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

境决策部署的重要立法成果，对于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、可预

期的营商环境，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具有十分重

要的意义。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《条例》的重要性和

紧迫性，迅速开展学习宣传贯彻《条例》工作，进一步增强全社

会优化营商环境意识，加快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

境，更好地稳定各类市场主体预期，提振市场主体信心。 

二、认真做好《条例》的宣传、学习和培训 

（一）认真做好宣传。将《条例》宣传纳入“七五”普法重要

任务，充分利用我区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等传播媒介，

运用公众信息网、利企便民“政策直通车”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手

段，采取专家访谈、法规解读、专题报道等方式，实行社会宣传

与专业解读相结合，多途径、多渠道、多形式宣传《条例》，为

《条例》施行营造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加强学习培训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全体干部

职工加强《条例》学习，准确领会《条例》精神，切实增强用法

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能力。特别要对有关政务

服务岗位工作人员，有计划、分层次地组织开展《条例》知识培

训，用《条例》规范服务行为。有关企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、

商会等组织要对有关市场主体开展《条例》知识培训解读，使其

全面掌握相关规定，依法依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。 

三、全面清理不符合《条例》精神的现行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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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清理范围。各有关单位要全面清理涉及营商环境的行

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文件，对不符合《条例》精神的现行规

定按程序尽快作出相应处理。对有关文件主要内容违反《条例》

的，应当予以废止；对个别条款与《条例》不一致的，应当进行

修订；对部门、区域之间政策不配合、不协同的，要以本次清理

为契机做好协调配合工作。 

（二）清理主体。按照“谁制定、谁清理”原则，由起草部门

或者实施部门负责清理并提出清理意见。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

与《条例》规定不一致的有关管理规定，一律停止执行，相关工

作以《条例》规定为准。 

（三）进度要求。2020 年 2 月 20 日前，各有关部门将清理

意见报送区司法局，区司法局汇总后分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各牵

头部门，报请沙坪坝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项小组审

核。2020 年 3 月 1 日前，区司法局组织专家汇总复核后，向区

政府报告清理工作情况和清理结果。2020 年 3 月 21 日前，区级

有关部门负责完成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文件修订或者废

止程序。2020 年 3 月 31 日前，按照重庆市要求，区司法局将清

理结果和废止或者修改情况报送市司法局。 

四、研究制定《条例》配套改革措施 

（一）制定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政策。对标《条例》相关

规定，对表国际国内先进做法，制定具体改进方案，尽快推出一

批“短平快”的改革措施。结合实际开展差异化探索，推出更多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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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本地区本行业特色的创新政策和改革举措，相互学习借鉴、复

制推广成熟经验做法。 

（二）完善我区营商环境政策制定程序。各有关单位在制定

或修订我区营商环境政策时，要依法依规履行公开征求意见、公

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核、风险评估等程序，充分听取市场主体、

行业协会商会意见，严格执行相关审查、评估规定和相关禁止性

条款。 

五、加强《条例》贯彻实施的组织保障 

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《条例》贯彻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明

确任务、落实责任，确保《条例》各项措施落地生效。2020 年 3

月 31 日前，各有关部门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涉及单位就贯彻实

施《条例》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送沙坪坝区营商环境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（区发展改革委）。 

 

 

 

 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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